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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学位授予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做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

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„2017‟15号）、

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

整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学位„2014‟1 号）和《博士、硕士学位

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》（学位„2015‟40

号）精神，现将我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的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

 

 

一、各学位授予单位要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甘肃经济社会

发展，结合本单位办学定位、特色及学科规划，统筹博士硕士

学位授权点新增和动态调整工作，科学布局导师队伍建设，优

先调整增列我省亟需、空白的学位授权点，硕士学位授权点以

应用型为主，不增列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或学生

就业困难的学位点，具体原则意见参照《甘肃省 2017 年新增博

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报指南》执行。 

二、各学位授予单位要切实保证质量，调整增列的学位授

权点须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

条件（试行）》，要按照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

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》规定，制定本单位学位点动态调整实施

细则，进一步细化调整程序办法，并将实施细则报省学位委员

会备案。拟增列的学位授权点，须聘请 5 名以上同行专家进行

会议评审，每个学位点至少要有 1 名校外知名专家参加。 

三、未参加过专项评估的学位授权点和在学位点合格评估

中被评为“限期整改”的学位授权点，学位授予单位可申请撤

销，但不能将其调整增列为其他学位授权点，撤销的学位授权

点数纳入省级统筹增列。 

四、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试点单位，

不能开展博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；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硕

士人才培养项目的试点单位，不能开展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

整。 



 

 

五、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每年开展一次。各单位要及时将

“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报告”(重点说明动态调整的程序办

法和条件审核工作)、“学位点动态调整申请撤销汇总表”和“学

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增列汇总表”(见附件)报送省学位办,

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 172800380@qq.com 。 

 

附件：1.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撤销汇总表 

      2.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增列汇总表 

 

 

 

 

       甘肃省学位委员会    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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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13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


